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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洗稿行为的著作权规制研究

李　聪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沈阳　110870

摘　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蓬勃发展，自媒体洗稿行为已泛滥成灾。平台监管不当、行业不当竞争、公众版权意识不足等

多重原因都助长着自媒体平台出现批量洗稿的恶风气。本文主要通过剖析自媒体洗稿行为的法律性质，了解著作权法规制

洗稿行为现状，并总结现存的困境，最终提出相应建议，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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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在生活各个领域开拓创新使用，人们

在感受其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遭受着人工智能的攻击，

特别是在著作权领域。近年来，自媒体洗稿问题日益突出，

不仅侵害著作权人相关权益，更危害创作环境，对知识产权

保护的领域产生威胁。本文通过探析现实自媒体洗稿行为概

念以及方式，分析产生原因以及保护困境，并给予规制措施，

试图为打击自媒体洗稿行为，保护著作权人权益给予启示。

1. 自媒体洗稿行为概述

1.1 洗稿行为概念

“洗稿”这一概念，学界至今尚无定论。魏永征说：

洗稿一词源自香港地区媒体，是业内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即

在某一新闻事件之后，未亲临现场的记者，通过电台、电视

台、网络等渠道，获得了已发生的事实，并将其撰写成稿件。

有时候，同事们也会交换自己的采访内容，把别人稿件撰写

称自己的。任渝婉觉得：“将他人已经出版的稿件进行修改，

比如重新排列顺序、修改表述等，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

将原本的稿件改头换面，形成一份完整的新闻稿，这就是所

谓的洗稿。”本文所说的“洗稿”是自媒体用户利用网络对

他人发布在网络上的原创作品进行了改动，从而躲避平台的

审核，但是新作品的核心内容基本上还是与原版相同的。本

文分析了自媒体“洗稿”的特征，认为其本质上是利用他人

现有的文章创作“新作品”，其构成了侵犯原作版权的行为。

但是，当前《著作权法》对其进行规范，却面临着一些两难

的问题。

1.2 自媒体洗稿行为的表现形式

自媒体洗稿，是指行为人采用多种修改方式试图掩盖

抄袭痕迹，以此隐藏其原文出处和并逃避审查。自媒体洗稿

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1.2.1 替换关键词的方式

早期比较普遍的“洗稿”是指原文中某些词语的进行

同义替代，某些句子的次序颠倒，用词语替代和内容增加等

方法产生了“新”的作品，但其内容均来源于别人的原作。

随着网络搜索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媒体“洗稿”的技术含

量越来越高，信息隐藏程度也越来越高。修改后的作品名称

及关键字等会形成与原作截然不同的思想表达。这种“洗稿”

行为应当属于抄袭原作的表现形式之一，应根据我国著作权

法第 52 条予以调整。

1.2.2 改变作品符号组合的方式

此类方式比修改作品的关键字具有更高的隐蔽性。某

些自媒体则是将原作中的精华部分删减、重组，占为己有，

以此来误导观众，让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全新的作品。对于“二

次创作”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

1.2.3 故意混淆作品来源的方式

由于自媒体平台的网络特性，大部分的作者都是用笔名

或者是网络昵称来给自己的作品取名字，很少有人会用自己

的真名来命名，这样就很难确定作品的著作权人。一些自媒

体从业人员利用自身媒体平台之间以及与受众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等缺陷，以零代价进行跨平台搬运，以使作品的来源

变得模糊，从而获得不当收益。修改作品的内容以及修改作

品的符号组合，会大大增加抄袭行为的认定和证明的困难，

增加了原创者维权的难度。

1.2.4 智能软件“洗稿”的方式

近年来，智能翻译、同义替代、内容生成等智能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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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已经成为一些自媒体“洗稿”的主要手段。人工智能在不

同领域进行着探索，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生历经数据输入、

模型训练与数据输出。从技术领域上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

产生不是对输入数据简单拼凑，而是经过训练过程的具有自

主性的再次创作。一些自媒体借助智能软件中的直译和同义

替换等作用，对原文进行修改，使其自然生成“新”的作品；

利用某些智能软件的自动生成系统，结合现有的作品数据

库，在给定关键词的前提下，进行新的创作，并与原作品进

行融合移植，很快就能创造出“新”的作品。利用智能软件

进行“洗稿”的新手段，使得媒体平台很难对其进行检查，

增加了对其进行人工审核的难度。

1.3 自媒体洗稿行为频发的原因

1.3.1 法律难以将其定性

首先，无论是《民法典》还是《著作权法》，都没有对“洗

稿”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在“洗稿”案件中，如果将“抄

袭”、“剽窃”等相关法律条文套用到“洗稿”中，则存在

着许多不相适应的问题。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信息网

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洗稿”侵权责

任的基础，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其次，我国《著作权法》

第 22 条第 1 款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一方面对个人使用

的正当性进行了规制，另一方面也为他人利用已出版作品“洗

稿”提供了可利用的空间。最后，由于互联网的匿名特性以

及 AI “洗稿”的技术特点，使得被侵权者难以确定侵权人的

身份，从而给“洗稿”的侵权主体确定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1.3.2 平台监管不足

“洗稿”现象之所以频繁发生，一个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自媒体平台缺乏有效的监督。对于“洗稿”，自媒体平台

采取的监管方式有：事前监管、事后问责监管。目前，平台

仅依靠单纯的查重技术来识别作品的原创度，而受“避风港”

规则的保护，自媒体平台在更新和维护查重方面表现出懈

怠。一旦出现“技术失灵”，事前防范就变得毫无意义。以“告

知一删除”为核心的审核机制，其重点在于对用户投诉的内

容进行核实，造成了目前平台监管与审核机制偏重于事后问

责，而平台本身也缺少自查“洗稿”的积极性。而“洗稿”

则得益于平台自身的利益，这也是自媒体平台自身缺乏自律

监管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1.3.3 公众著作权意识薄弱

许多自媒体人在面对“洗稿”行为时，由于对“洗稿”

的法律侵权性质认识不够，加之“法不责众”的心理作祟，

自然而然地加入“洗稿”的行列。这表明部分自媒体人对于

版权保护的意识较为淡薄，缺乏对原创内容的尊重和保护。

另一方面，自媒体行业缺乏行业规范和行业自律，导致行业

乱象丛生。这种自律不足的现象，同样体现了公众对于自媒

体洗稿法制意识的不足。由于“洗稿”行为的隐蔽性和辨识

度低，导致原创作者在发现侵权行为后，往往因为维权成本

高、程序复杂而选择忍让和纵容。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助

长了“洗稿”者的气焰，使得“洗稿”行为更加猖獗。

2. 自媒体洗稿行为的著作权法规制困境

2.1 自媒体洗稿行为法律含义不明确

现行《著作权法》中关于洗稿行为的法律规定尚有较

大空白，给被侵权者的权益带来了极大的打击。网络平台“洗

稿”现象屡禁不止，其根源在于版权法对其缺乏规范，使侵

权人有恃无恐。《著作权法》对“洗稿”行为并未作出明确

界定，在司法实务中，“洗稿”行为的认定仅限于“剽窃”

与“抄袭”两个方面。这使得很多隐藏的洗稿活动得以逃脱

法律的制裁，这样的洗稿行为也越来越猖獗。所以，对于“洗

稿”的判断，目前尚缺乏可资借鉴的法律基础。从对洗稿行

为的认定以及版权法的有关规定来看，自媒体的洗稿方式有

很多种，很容易就能判定出的洗稿是洗稿程度不高，即简单

的拷贝的文章。但是，对于经过洗稿者高度归纳、“改头换面”

的洗稿文章，版权法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规制。“洗稿”在《著

作权法》中的定义和惩罚措施并不清晰明确。

2.2 行为性质的认定标准不统一

在实际操作中，“洗稿”的行为有两种，一种是对文

章的整体复制粘贴，另一种则是对内容的修改。对于一些简

单的“洗稿”，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来，但是对于比较复杂的

情况，想要找到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每一起案子都有自己的特点，相应的判断方法也是不同

的。为此，我们应尽快建立一套准确、具体的版权保护因素

的标准，以使法官能够得到正确的指导。

2.3 维权成本过高

在“洗稿”现象泛滥的情况下，只有很少一部分创作

者会用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理由很明显，虽然可

以从实体法角度对自媒体洗稿行为进行定性，但是相关的法

律规制还不足以对其造成的损害进行补偿。一方面，对作者

的处罚相对于作者所获得的利益来说，通常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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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巨额利润的驱动，版权法对其进行规范，不足以对其起到

应有的警示作用。而且，在侵权案件中，被侵权人能拿到的

赔偿并不多，相对于原作者所受的侵害以及在法律上的损失

来说，所得赔偿不知一提。

3. 规制自媒体洗稿行为的路径

3.1 明确洗稿行为的法律含义

由于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的缺陷，给了自媒体“洗稿”

的有机可乘，要对其进行有效的规制，必须从版权法的规定

入手。“洗稿”这一概念并不是一种法律用语，但在当今社

会，为了规避版权，很多社交媒体都会利用这种方式来隐藏

自己的作品的出处，从而侵害了版权法的保护对象。为此，

迫切需要推进有关立法的完善，明确“洗稿”的具体内涵，

对于今后的司法实务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判断一件作品

是否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时，必须以“独创性”为依据，

但目前对“抄袭”的认定标准尚不明确，这给规范洗稿行为

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因此，为有效规制自媒体洗稿行为，应

当明确界定“洗稿”、“独创性”等重要因素的具体含义。

3.2 完善洗稿行为的侵权判定标准

法官在判断实质相似时，无法将涉案作品和全部原作

进行对比，当然，得出的结论也不准确，很难判定涉案作品

是否构成侵权。因此，判定两部作品是否具有实质性相似，

除了要看其不同点外，还要看其相似性，看其是否具有独创

性，能否受到版权法的保护。但是，对于侵权部分在侵权作

品中所占的比重，则不会成为判定结果的依据。即便洗稿后

生成的后续作品也是原创的，但这一部分究竟是否属于侵权

还需要单独判断，不能混淆。对此，借鉴吴汉东教授的观点，

在实质性相似的认定过程当中所指的实质部分就是指作品

的精髓。在文学作品中，通常表现为，作者对独特情节的描

述以及对人物的塑造。在整个作品中具有最高价值的正是这

些内容和表达。

为了完善“洗稿”行为侵权判定标准，我们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在独创性的判断标准方面，独创性

是作品的核心，完善自媒体“洗稿”行为著作权侵权的认定

标准，必须先明确作品独创性的判断标准。独创性高低与保

护强度成正比，针对保护强度高的作品的复制形式和类型更

有可能归入侵权。再者，依据“接触 + 实质性相似”判定原则，

选择“抽象—过滤—对比测试法”和“整体概念和感受法”

的融合方法，判定“洗稿”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这要求原

告证明被告接触了原告的作品，并且在受保护要素上构成实

质性相似。最后，在技术手段的应用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

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如语义分析，来解决“洗稿”检测的难

题。同时，引入区块链技术，比如将内容备案，将来引入各

种机制，给有争议的内容打分，这种打分的结果对人工智能

来说也是机器学习的素材，系统会越来越精准地识别“洗稿”

行为。

3.3 降低维权成本

原创作者仅凭自己对被侵权作品的保护力量是渺小的，

再加上“洗稿”行为认定之路的困难以及诉讼成本的加重，

这些会抑制原创作者维护自身权利。因此，为保护公众著作

权以及营造维护著作权的环境，政府部门应当为维权者提供

支持与帮助，比如提供法律援助，给予补助金等。

4. 结语

本文以自媒体洗稿行为为研究对象，从自媒体洗稿行

为基本概述出发，探析自媒体洗稿行为的表现形式，追究自

媒体洗稿行为频发的原因。接着探究在著作权法上自媒体洗

稿行为是何种规制现状，侵权认定的方法以及追究此行为的

困境。最后结合相应困境给出适当建议。希望通过对自媒体

洗稿行为的研究与讨论，督促著作权法的完善，可以将洗稿

行为明确在法律文本中，以此保护原创作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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